
我是隋林，从军营到法院，变的是岗位，不变的
是责任与担当；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服务审判工作
的法院人，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忠诚与坚守。

2024 年，我告别了挥洒 12 年青春的军营，转业
至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负责公车管
理、办公楼维修维护等后勤保障工作。我始终带着
部队的优良作风，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默
默耕耘，努力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初到法院时，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和业务内容，
我心里既忐忑又干劲十足。我知道，后勤保障工作虽
不直接参与审判，却是法院高效运转的关键一环。为
尽快熟悉工作，我拿出军人不服输的劲头，从零学起、
从头干起。我虚心请教领导同事，认真学习公车管理
规章制度、车辆安全驾驶条例和基础设施维修知识，
把相关政策文件、操作手册整理成笔记，反复研读，在
摸索中积累底气，在挑战里找到方向。在领导和同事
们的支持帮助下，我渐渐从不安转为从容，顺利完成
了从军人到法院后勤工作者的角色过渡和转变。

公车管理是我的核心工作，安全更是重中之
重。为了把工作做细做实，我建立了车辆管理档案，
对全院公务车辆的车况、年检、保险、维修保养等信
息逐一登记造册，使每一辆车信息明确。我坚持每
月至少对车辆全面巡检一次，小到轮胎气压、车灯亮
度，大到发动机运转、油路管路，都仔细排查、及时处
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针对法院审判执
行、乡镇送达、活动保障等多样的用车需求，我科学
统筹、合理调度，圆满完成了各类用车保障任务。
2025年，我累计完成车辆调度任务三千余次，实现了
车辆安全行驶零事故，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了可靠的交通保障。

今年年初，为实现用车审批信息化，我多次向市
中院和其他基层法院请教咨询，经过不断优化完善，
最终在院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成功实现
了在相关软件上进行用车审批的目标，无纸化用车
审批落地见效。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牢记军人本色，把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融入
到工作中。无论是日常的车辆调度、设施维修，还是
临时的后勤保障任务，我都冲锋在前、任劳任怨，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追求名利，始终把服务审判、
服务干警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深知，后
勤工作虽然不直接参与案件审理，但每一项保障都
关系到法院工作的整体效率，我必须用百分百的努
力，做好审判工作的“后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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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原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网络世界居然有这么多陷阱！”
为切实履行法治副校长职责，进一

步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筑牢校园安全
防线，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民三
庭副庭长王莹带领干警，走进长春市朝
鲜族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为同学们
送上法律“安全礼包”，让法治观念在校
园落地生根。

活动伊始，王莹向师生阐释普法核

心意义。她表示，法律并非遥不可及的
条文，而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隐形铠甲”，
希望通过这堂课，引导同学们读懂、敬
畏、遵守法律，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在
法治阳光下平安成长。随后，法官助理
孙雨欣结合小学生特点与校园实际，用
通俗语言和鲜活案例，围绕权益保护、校
园反诈、防范欺凌三大内容展开讲解。
她盘点5类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陷阱，
传授防诈口诀；通过情景小剧场和真实

案例，明确校园欺凌界定标准，厘清“开
玩笑”与欺凌的区别，讲解求助方法，并
呼吁同学们不做施暴者、受害者和旁观
者，守护和谐校园。

宣讲摒弃枯燥说教，以互动问答、情
景简析调动学生积极性。同学们认真聆
听、踊跃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学习了相关
法律规定，感受到法律的温度与力量，增
强了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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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间经济往来本是温情体现，但不
少人碍于情面，未明确转账性质、未留存
证据，一旦亲属关系破裂，极易引发“借
款”与“赠与”之争。近日，长春市九台区
人民法院沐石河人民法庭审结一起继父
与继子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清晰诠释了民
间借贷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
为规范亲属间经济往来敲响法治警钟。

原告胡某与田某曾系夫妻关系，被告
刘某系田某与前夫所生之子，即胡某的继
子。在胡某与田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胡
某通过银行向刘某转账十万元。因双方
系亲属关系，当时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也未在转账时备注款项性质，口头沟通中
也未明确该笔款项是借款还是无偿赠与。

后胡某与田某离婚，对于此前胡某向
刘某转账的十万元，胡某主张该笔款项系
刘某向其借款，多次向刘某催要未果后，
遂以民间借贷为由将刘某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林旷深知这不
仅是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也关乎着亲属
间的和谐。为能实质化解纠纷，法官在庭
审过程中仔细询问双方意见，了解案件详
情。原告胡某主张刘某向其借款十万元，
并提供其向刘某转账的银行凭证及与刘
某的通话记录作为证据。刘某辩称，案涉

款项是继父基于婚姻关系作出的无偿赠
与，并非借款，不同意返还，但刘某对其所
称赠与事实仅提供了胡某与田某登记结
婚、离婚的证据。

法官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交的结婚
证、离婚证仅能证明胡某与田某曾系夫妻
关系，无法证明胡某有向其赠与十万元的
意思表示，也不能佐证该笔款项系无偿赠
与的事实。刘某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抗
辩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故认定胡某与刘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
成立，判决刘某向胡某偿还借款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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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妇女联合会、长春市教
育局、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联合主办，长
春市第五十二中学、长春市未成年人安全
自护教育基地共同承办了“防范学生欺
凌，反对校园暴力”专题法治宣讲活动。
活动特邀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桔子
姐姐”未检办案团队王思淇检察官，为全
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教育课。

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
积极发言，结合自身感悟分享对学生欺凌
的理解与思考，现场气氛热烈，互动效果
良好，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进一步认清
了学生欺凌的危害，增强了规则意识和法
治意识。王思淇希望全体同学珍爱友谊、
尊重他人、敬畏法律，自觉远离和坚决抵
制学生欺凌，鼓励大家争做知法、懂法、守

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同学们送上
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此次“法治进校园”专题活动，有效
帮助学生明辨是非界限，学会理性处理
人际矛盾，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与防护能
力，真正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落到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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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人的故事

转业不转志 坚守显担当亲属转账难定借赠 依法举证确定权责

“典”亮童心 护苗成长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走进朝鲜族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普法活动

“桔子姐姐”助成长 向学生欺凌说“不”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走进长春市第五十二中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